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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110年2月24日召開110年度第1季一般爆竹煙火認可

業務聯繫會議紀錄1份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財團法人危險物品安全基金會、國立雲林科技大學

副本：本署危險物品管理組



110年度第 1季一般爆竹煙火認可業務聯繫會議紀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10 年 2 月 24日（星期三）9 時 30 分 

貳、開會地點：本署 7樓第 2開標室 

參、主席：李組長明憲   紀錄：吳珮如 

肆、出（列）席者及單位：（如簽到表） 

伍、結論事項： 

一、有關爆竹煙火市值分析資料 1 節，考量產銷體系之大盤、中

盤及小盤批發商販賣價格不一致，請 2 家爆竹煙火認可專業

機構（以下簡稱專業機構）進行市值分析時，統一參考網路

報價，以免價格落差影響數據分析之客觀性，會後請依上開

方式修正 109年度市值資料，交由業務單位進行彙整。 

二、請業務單位綜整專業爆竹煙火安定性試驗之書面資料，包含

檢驗方式及項目，於召開第 2次業務聯繫會議時提出討論。 

三、有關爆竹煙火監督人教材編製案，專業機構可邀約該主題領

域具有學術聲望之專家學者或授課講座撰稿，亦可透過召開

編輯小組會議方式，對訓練教材之整體框架、篇目選擇及內

容進行討論，會後請業務單位提供教材之範例格式予專業機

構參考，並適時給予協助指導。 

四、有關一般爆竹煙火無鉛化 1 案，經專業機構評估結果，若新

增鉛檢測之設備，初步約需新臺幣十餘萬元，經中華民國爆

竹煙火協會黃理事長於會中表示，國外輸入一般爆竹煙火進

口全數均來自中國大陸地區，而當地相關法規已明定禁用鉛

化合物製作爆竹煙火，故現行進口之爆竹煙火產品應已無含

鉛，會後請黃理事長協助提供中國大陸地區禁鉛法規資訊供

本署參考。 

五、本次會議結論事項，請專業機構於召開第 2 次業務聯繫會議

時，報告辦理進度。 

 

陸、散會（11時 30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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